
苏教科函﹝2017﹞3号[image: image1.jpg]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7年度

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
面上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苏教规﹝2017﹞4号）精神，经研究，现将2017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项目主要面向省属本科高等学校、独立学院和高职高专院校。

    二、立项目的

项目主要支持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培育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重点项目，同时支持高等学校科技人员申报所从事的学科中有研究价值的自选项目。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为2年。

三、项目经费

项目分为资助经费项目和自筹经费项目两类，其中资助经费项目每项省财政资助经费3—5万元；自筹经费项目由项目承担单位在年度生均拨款经费统筹安排，确保项目如期完成，原则上学校安排经费不低于1.5万元。自筹经费项目不另行申报，在申报的项目中评审立项。对同意转自筹的项目，承担项目的学校申报时须作出经费投入承诺。

四、申报条件和要求

（一）项目应符合2017年修订的《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规定。项目负责人必须是省属本科高等学校、独立学院、高职高专院校的在岗科技人员；独立学院申报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应为本校在编的专任教师。

（二）为加强高等学校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和扶持，项目重点面向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82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科技人员，不接受具有正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申报。
（三）项目应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和明确的研究方向，并具有创新性或较好应用前景，提交成果应具有可考核性。

（四）已获得国家、省自然科学基金等支持的项目，不再重复立项资助。项目负责人如已承担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或其他省级以上科研项目且未结题的、累计获得项目支持两次以上的均不得再申报新的面上项目。

（五）各高等学校应合理统筹整合相关科技资源，组织精干力量形成项目组，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鼓励联合申报。

（六）实行限额申报方式，申报限额见附件1。

五、申报程序和材料

（一）学校推荐。各高等学校按相关要求组织申报，指导项目负责人填报《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申报书（2017年度）》（附件2），对项目负责人申报资格、申报书内容进行初审和初评，确定推荐申报项目，汇总填报《2017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3）。不直接受理个人申报。

（二）网上申报。项目负责人登录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管理系统，填报项目基本信息，上传项目申报书和附件电子版（均为PDF格式）；所在学校审核后，按照申报限额集中推荐。按照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要求，请各高等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登录江苏省教育厅行政权力网上办事大厅，集中上传项目申报书和申报汇总表电子版。各高等学校科研管理部门须对项目申报书、项目管理系统填报内容及上传项目、行政权力网上办事大厅上传项目，逐项进行认真审查并确保一致，并于5月10日前完成网上申报工作。逾期项目管理系统和行政权力网上办事大厅将关闭。

（三）材料报送。网上申报成功后，各高等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于5月11日至12日集中报送纸质申报材料（项目申报书一式3份，含附件，A4纸双面打印；项目申报汇总表1份）。

六、其他事项

省教育厅将对各高等学校纸质申报材料和网上申报项目集中进行形式审查，对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材料提交专家评审，经通讯评审、会议评审和省教育厅审定，确定立项项目。

省教育厅科技与产业处联系人：张海珠，电话：025-83335545，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5号，邮编：210024。

附件：1．2017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申报限额

2．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申报书

（2017年度）

3．2017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
目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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